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681 号

当事人：民权县端伟副食品零售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4813RP1L

住所（住址）：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老颜集乡张庄村 243 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石端伟

身份证件号码：411421198508134833

2023年7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

县老颜集乡张庄村243号的民权县端伟副食品零售超市进行日常检

查,发现你超市所销售的“齐河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旺仔小

馒头，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37142500059，生产日期：

20230321，保质期：常温 9 个月，地址/产地：山东省德州市齐

河经济开发区旺旺路 88 号，未明码标价， 我局于当日对你超市

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你超市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3

年8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你超市进行检查，发现你超市所

销售的“漯河临颍亲亲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亲亲薯片，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41112200098，生产日期：20230728，

保质期：10 个月，地址：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集聚区临颍

大道北侧，经三路东侧，仍未明码标价。2023年8月15日，我局

执法人员对你超市经营者石端伟进行询问，石端伟对你超市所销售亲

亲薯片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表示认可。石端伟就你超市所销售的

亲亲薯片未明码标价的情况进行了陈述说明，承认上述未明码标价

行为，最近比较忙，群众来买东西的比较多，忙起来就忘了在经

营场所公示价格。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超市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

复印件各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证据二：你超市经营者石端伟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此证明你

超市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现场笔录两份、现场照片四张，以此证明你超市所销售

的旺仔小馒头和亲亲薯片未明码标价。

证据四：询问笔录、陈述说明各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经营者

石端伟对所销售的亲亲薯片未明码标价认可的事实。

证据五：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经营者石端

伟对所销售的旺仔小馒头未明码标价我局责令限期改正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并有

证据提供人签字（盖章）认可。

2023 年 9 月 1 日，我局对你超市下达了民市监罚告〔2023〕

YJ030102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及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你超市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

你超市销售的亲亲薯片未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

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

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

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的规定，已构成销售的今麦郎香

辣牛肉面和可比克番茄味薯片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

不具有从轻、从重处罚情形，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

局决定责令民权县端伟副食品零售超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按规定对

经营的商品明码标价，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人民币贰仟元整（2

000.00元）罚款，上缴财政。



你超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将罚款交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收款账户名：

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收款账号：820056101421000677）。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

第一款“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

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四）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超市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印章

民权县市场监督理局

）

2023年9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二份备案留存。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罚〔2023〕693 号

当事人：民权县老颜集保真源日用品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1421MA9KGNPK47

住所（住址）：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老颜集乡和谐大道南段路西

168 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子源

身份证号码：410105198903060259

2023 年 8 月 21 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

县老颜集乡和谐大道南段路西 168 号的民权县老颜集保真源日

用品超市现场检查时，你日用品超市食品经营活动场所没有相应

的防蝇设备，我局于当日对你日用品超市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你日用品超市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并给予警告。2023 年 9 月 6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日用品超市

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你日用品超市仍没有相应的防蝇设备。2023

年 9 月 8 日，我局对你日用品超市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

要求的行为进行立案，2023 年 9 月 6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日

用品超市经营者刘子源进行询问，经调查你日用品超市确实存在

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且拒不改正的事实。情况说明

一份，你日用品超市经营者刘子源陈述因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

未能按规定对食品经营活动符合食品经营要求。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日用品超市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各 1 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2.你日用品超市经营者刘子源身份证复印件 1 份，证明你日



用品超市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3.现场笔录 1 份，照片 3张，证明你日用品超市食品经营活

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的违法事实。

4.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 1 份，证

明你日用品超市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我局要求你

日用品超市立即改正并给予警告的事实。

5.询问笔录 1 份，情况说明 1 份，证明你日用品经营者对食

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行为的认可事实。

以上证据均有你日用品超市经营者刘子源签名认可。

民权县老颜集保真源日用品超市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

生产经营要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并符合下列要求：（二）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

应的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

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蝇、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

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的规定，已构成食品

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的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积极配

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但近一年内因同

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既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又

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十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十一）食品生产经营者

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营条件发

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的规定，我局拟责令你日用品超

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食品经营活动符合食品经营要求，并

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 元）。

你日用品超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

罚款缴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

入财政资金专户（82005610142100067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如你日用品超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9 月 20 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本文书一式 五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备案，二份留存。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 〔2023〕604 号

当事人： 民权县老颜集乡广兵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1421MA411CB70G

住所（住址）： 民权县老颜集乡杨树庄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秦广兵

身份证件号码：411421198006234834

2023 年 7 月 17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民权县老颜集乡杨

树庄村的民权县老颜集乡广兵超市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检查时

发现，你超市营业场所内有床、被子等个人生活用品。我局执法

人员当日对你超市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要求你超市在 2023 年 7月 28 日前改正并给予警告。2023 年 7

月 31 日，执法人员对你超市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你超市营业场

所内仍有床、被子等个人生活用品。2023 年 8 月 2 日，本局对

你超市涉嫌食品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来立案查处。

2023 年 7 月 31 日，本局对你超市经营者秦广兵进行询问，秦广

兵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并接受询问，对你超市经营场所与个人生

活场所未严格分开且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表示认可。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超市的《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证据二、你超市经营者秦广兵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你超

市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现场笔录一份，现场照片四张，证明你超市经营场

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的违法事实。

证据四，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

证明你超市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本局要求你超

市改正并给予警告的事实。



证据五，询问笔录一份，陈述材料一份，证明你超市经营场所

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的认可事实。

以上证据均有证据提供人签字认可。

2023 年 8 月 8 日，我局对你超市下达了民市监罚告〔2022〕

YJ080801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及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你超市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

民权县老颜集乡广兵超市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

格分开的行为，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项“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十）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与个

人生活场所严格分开，食品用具、容器、设备与个人生活用品严

格分开。”的规定，已构成食品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

分开的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

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但近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

行政处罚，既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

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和《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

四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一）

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的；”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你超市立

即改正违法行为：食品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严格分开。并对

你超市作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 元），上

缴财政。

你超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交至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收款账户名：民权县财政局非

税收入财政专户，收款账号：820056101421000677）。逾期不缴



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当

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

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四）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

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你超市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印 章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2023 年 8 月 21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二份备案留存。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682 号

当事人：民权县老颜集乡好邻居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3XGDRR8Q

住所（住址）：民权县老颜集乡代庄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周永芝

身份证件号码：412323197507184824

2023年7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民权县老颜集乡代

庄村的民权县老颜集乡好邻居超市进行日常检查,发现你超市所销售

的“临沂金锣文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金锣王中王，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SC10437130204633，生产日期：2023 年 6 月 18 日，

保质期：6 个月，地址：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金锣科技园，产地：

山东省临沂市，未明码标价，我局于当日对你超市下达了责令改正

通知书，责令你超市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3年8月14日，我

局执法人员再次对你超市进行检查，发现你超市所销售的“今麦郎

食品遂平有限公司”生产的今麦郎香辣牛肉面，食品生产许可证：

SC10741172800311，生产日期：2023 年 3 月 14 日，保质期：6

个月，地址：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遂平县产

业集聚区），仍未明码标价。2023年8月25日我局对你超市涉嫌销

售金锣王中王和今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的行为立案。2023

年8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超市经营者周永芝进行询问，周永

芝对你超市所销售的今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表示

认可。周永芝就你超市所销售的今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的情

况进行了陈述说明，承认上述未明码标价行为，最近比较忙，群众

来买东西的比较多，忙起来就忘了在经营场所公示价格。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超市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

复印件各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证据二：你超市经营者周永芝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此证明你

超市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现场笔录两份、现场照片四张，以此证明你超市所销售

的金锣王中王和今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

证据四：询问笔录、陈述说明各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经营者

周永芝对所销售的今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认可的事实。

证据五：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经营者周永

芝对所销售的金锣王中王未明码标价我局责令限期改正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并有

证据提供人签字（盖章）认可。

2023 年 9 月 1 日，我局对你超市下达了民市监罚告〔2023〕

YJ090101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及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你超市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

你超市销售的今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销售、

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

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

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的规定，已构成销售的今

麦郎香辣牛肉面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不具有从

轻、从重处罚情形，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

局决定责令民权县老颜集乡好邻居超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按规定对

经营的商品明码标价，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人民币壹仟陆佰元整

（1600.00元）罚款，上缴财政。



你超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将罚款交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收款账户名：

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收款账号：820056101421000677）。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

第一款“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

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四）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超市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理局

2023年9月12

（印章）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二份备案留存。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605 号

当事人：民权县老颜集乡通顺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43B0NT0E

住所：民权县老颜集乡秦老家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秦广文

身份证件号码：412323197907174836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 7月10日对位于民权县老颜集乡秦老家

村的民权县老颜集乡通顺超市进行日常检查时，你超市没有相应的防

蝇设备。我局执法人员当日对你超市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

处罚决定书，要求你超市在2023年 7月24日前改正并给予警告。2023

年 7月 26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超市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你超市没

有相应的防蝇设备和防鼠设备。2023 年 7月 26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

你超市经营者秦广文进行询问，秦广文接受询问并进行了陈述，承认

上述没有相应的防蝇设备行为，是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造成的。我局

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对你超市没有相应的防蝇设备的行为进行立案。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超市的《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照

片各 1 份，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2、你超市经营者秦广文身份证照片 1份，证明你超市经营者的

身份情况。

3、现场笔录 1 份，照片 4 张，证明你超市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

食品经营要求的违法事实。



4、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 1 份，证明

你超市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我局要求你超市改正并给

予警告的事实。

5、询问笔录 1 份，情况说明 1份，证明你超市经营者对食品经

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行为的认可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并有证据

提供人签字（盖章）认可。

民权县老颜集乡通顺超市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的

行为，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

十二条第二项“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

符合下列要求（二）有相应的防蝇、防鼠、防虫、防雨、防尘设备”

的规定，已构成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的违法行

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你超

市主观过错等因素，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但近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既有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一）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

的”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你超市改正违法行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上缴财政。

你超市应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缴至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资金专

户（82005610142100067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

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超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

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印 章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2023 年 8 月 21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二份备案留存。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 〔2023〕571 号

当事人： 民权县颜集文晴婴幼儿食品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1421MA9G21H50E

住所（住址）： 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老颜集乡和谐大道与和喜

大道交叉口路北 142 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马文晴

身份证件号码：411402199407087922

2023 年 7 月 19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

县老颜集乡和谐大道与和喜大道交叉口路北 142 号的民权县颜

集文晴婴幼儿食品店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检查时发现，你食品

店营业场所内有床、被子、衣服等个人生活用品。我局执法人员

当日对你食品店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

求你食品店在 2023 年 7月 27 日前改正并给予警告。2023 年 7

月 28 日，执法人员对你食品店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你食品店营

业场所内仍有床、被子、衣服等个人生活用品。2023 年 7 月 28

日，本局对你食品店涉嫌食品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

来立案查处。2023 年 7 月 28 日，本局对你食品店经营者马文晴

进行询问，马文晴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并接受询问，对你食品店

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且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表

示认可。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食品店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各一份，证明你食品店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证据二、你食品店经营者马文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你

食品店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现场笔录一份，现场照片四张，证明你食品店经营

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的违法事实。



证据四，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

证明你食品店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本局要求你

食品店改正并给予警告的事实。

证据五，询问笔录一份，陈述材料一份，证明你食品店经营场

所与个人生活场所未严格分开的认可事实。

以上证据均有证据提供人签字认可。

2023年7月28日，我局对你食品店下达了民市监罚告〔2022〕

YJ072801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

及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你食品店自收到告知书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

民权县颜集文晴婴幼儿食品店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

场所未严格分开的行为，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项“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

点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十）食品生产经营

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严格分开，食品用具、容器、设备与个人生

活用品严格分开。”的规定，已构成食品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

所未严格分开的违法行为。。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但近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

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既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

罚情节，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和《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

四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一）

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的；”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你食品店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食品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严格分开。并

对你食品店作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贰仟伍佰元整（2500

元），上缴财政。



你食品店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交

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收款账户名：民权县财政局

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收款账号：820056101421000677）。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

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四）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你食品店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3 年 8 月 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二份备案留存。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603 号

当事人：民权县张路路饮品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9LH77U4J

住所：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老颜集乡和谐街 8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路路

身份证件号码：411421199202093703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 7月10日对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老

颜集乡和谐街 89号的民权县张路路饮品店进行日常检查时，你饮品

店没有相应的防蝇设备。我局执法人员当日对你饮品店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饮品店在 2023 年 7 月 24 日前

改正并给予警告。2023 年 7月 26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饮品店整改

情况进行复查，你饮品店仍没有相应的防蝇设备。2023 年 7月 31 日，

我局执法人员对你饮品店经营者张路路进行询问，张路路接受询问并

进行了陈述，承认上述没有相应的防蝇设备行为，是对这项工作不够

重视造成的。我局于 2023 年 8 月 8日对你饮品店没有相应的防蝇设

备的行为进行立案。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饮品店的《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

照片各 1 份，证明你饮品店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2、你饮品店经营者张路路身份证照片 1 份，证明你饮品店经营

者的身份情况。

3、现场笔录 1 份，照片 4 张，证明你饮品店食品经营活动不符



合食品经营要求的违法事实。

4、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各 1 份，证明

你饮品店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我局要求你饮品店改正

并给予警告的事实。

5、询问笔录 1 份，情况说明 1份，证明你饮品店经营者对食品

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行为的认可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并有证据

提供人签字（盖章）认可。

民权县张路路饮品店食品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的行为，

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项“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下

列要求（二）有相应的防蝇、防鼠、防虫、防雨、防尘设备”的规定，

已构成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的违法行为。综合

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

素，逾期不改正，近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给

予从重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一）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

的”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你饮品店改正违法行为：食品生产经营活

动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叁仟元



整（3000），上缴财政。

你饮品店应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缴

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资金

专户（82005610142100067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饮品店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

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

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2023 年 8 月 21

（印 章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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